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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周秦汉 时期农地排它性公有产权 向

私有产权的演进

冯 涛 兰 虹

摘 要 本文认为中国商周秦汉 时期经 历 了农地排它性公有产权向私有

产权的演进过程 春秋战国 时期土地私有产权界定带来的较大社会净收益导致
了制度竞争

,

加速 了农地排它性公有产权 向私有产权的演进 这一 制度变迁过
程显示 导致经济增长的是技术与产权制度的互 动

,

技术革新决定 了经 济增长

的上限
,

而产权制度的保护决定 了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 从历 史分析 中
,

我们
发现

,

诺斯早期的制度演进逻辑忽略 了技术环节

关健词 农地产权
,

耕作技术
,

制度竞争

诺斯运 用经济学方法 重新解释 了经 济史的变迁
,

并构建起 自己独特的制

度分析理论框架
,

已在西 方获得 了巨大成功 但诺斯的制度分析理 论 框架来

源于对西方经 济发展历史的经验性总结
,

作为理论其应具有普适性
,

中国丰

富而独特的制度变迁史正 可 以对其进行验证 或修正

中国商周秦汉 时期
,

社会经 济发生 了重大变革
,

在土地产权制度方面
,

经历 了从排它性公有产权 向私有产权的演进 这 一 制度变迁过程可 以说是我

国历 史上最完整 的一 次制度变迁过程
,

其变迁 时间持续 了近 年 从公 元

前 年齐国管仲实行
“

相地 而衰征
”

到秦始皇 年
“

使琳首 自实 田
” ,

其

制度变迁绩效也 经过 了中国近 年经 济发展 历 史的检验 笔者拟运 用经

济学分析方法对这 一 制度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和考察
,

对诺斯的制度分析理论

框架进行验证 或修正

一
、

商西周时期农地排它性公有产权的形成

早期中国文 明最重要的发祥地是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地带
,

即北纬
“ 、

与东经 、 的范 围内
,

就是现在的 山西
、

河南
、

河 北南部
、

山东西部

等地
,

这是 一 片广阔的黄土高原和冲积 土平原
,

地势开 阔 在气候方面
,

从

进入人 类历 史时期一直到商周 以至秦汉 ,

除西周初年有过非常短暂 的寒冷期

外
,

气候都较现在温暖湿润
,

黄河流域当时更多地显现 出温湿 的亚 热气候 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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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海
,

第 页 ’而黄河上游在远古时期依然存在大量森林
、

植被
,

如南起秦岭和 中条 山
,

中间的子午岭
、

黄 龙山
、

吕梁山
、

霍太 山以及更东的太

行 山
、

更北 的恒 山和 阴 山
,

都 以多森林而著名于 当地 史念海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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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气候湿 润
,

适 宜农作物 生长 再加上这 一 地 区

几 乎全是深厚的黄土层
,

黄土土质疏松
,

易于垦耕
,

且土壤肥 沃
,

毛细 管普

遮存在
,

容易吸收水分 莱昂 扣
、

菲平 和 巴克曼 在

他们的权威著作 《土坡 它们的性质与处理 》中对中国的黄土做 出 了如下总

结
“

由于黄土 中含有丰富的苛性钾
、

磷与石 灰
,

一 旦加入 适应的水分
,

它就

成 了极其肥 沃的土坡
, ,

扣
,

和
, 。

另外古代黄河

上游各处的森林和草原不仅使这 一地 区气候更加 湿 润
,

同时也 由于湿润的气

候易于菌类繁殖
,

使矿物质变为酸类
,

易于植物吸收
,

使黄土 的肥力和有机

质增强
,

促成 了团粒结构
,

增加 了土壤 的涵 水能力 因此
,

《禹贡 》和 《管

子
·

地 员篇 》都将黄坡 列为上上等
,

即最适 宜农作物生长 的土壤
,

这 既与当

时生产工 具 简陋
、

黄土疏松易于垦耕有关
,

也是 因为当时的黄土确实肥沃

再加上远 古时期这 一 地 区湖泊众多
,

河 网交错
,

便于农业灌溉

由于 中国早期农业文 明起源于 自然环境如此优越 的地方
,

人们从事农业

活动以较少的投资就可 以获得较多的收益
,

必然促进农业 种植业 的发展和

人 口 的增加 对于一个 以农业为主体 的社会
,

最根本
、

最核心 的问题就是土

地产权 问题 在采集狩猎和游耕游牧阶段
,

人 口 稀少
,

土地充裕
,

不值得花

费代价去发明土地利用 的专有权
,

只 是大至 界定一 个部落的活 动区域即可

但农业 的发展加速 了人 口 增长
,

使游耕农业 受到威胁
,

因为游耕农业要求人

口 密度 以 人 平方公 里为限 埃斯特
·

博赛勒普
,

当人 口 增长导

致对土地需求的压力时
,

需求与供给之 间的矛盾促使人们寻求能扩大资源基

础和提高土地利用率
、

从而扩大供给的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 西 周前后人们

在清除水患过程 中逐渐掌握 了通过农田 沟泣体 系防洪排涝
, ” 同时又 发明 了

凿
、

新
、

舍等土地利用方式 由于 垦辟 田地花费 了大量劳力
,

这种 已垦土

地 的价值 已经 与未开垦荒地的价值有较大区别
,

因此
,

尽 管此期仍存在许多

当时农业 生产技术无 法利用 的荒地
,

但 已垦土地相对价值 的提高使人们不肯

从考古发现肴
,

半坡文化遗址发现 了稼
、

貉和鹿等类动物的遗徽
,

这 些都是吝沮 暇潮遥 的动物 在
安阳胶墟的遗物 中

,

有象
、

潭牛
、

稼的骨骼 卜辞中记 载殷代 田 猎有获象的语 句 卜辞
“

为
”

字从手
牵象

,

可见象是经 常服御的动物
,

说明 了历 史时期黄河 流城的沮吸漫润
,

绝不像现在的干澡寒冷 史
念海

,

第 压一 页
历 史时期

,

黄河 中下游 , 经有过许多湖泊
,

星 罗棋布
,

犹如今江 淮之 问 如 巨好
、

, 夏
、

菏泽
、

荣
泽

、

困 田
、

孟诸
、

大 陆泽等 皆为大湖泊
,

至 于小的就更为繁多 史念海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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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诗经
·

小雅
·

信南山 》暇
“
信彼甫山

,

维 禹甸之
,

的 的 原 阻 ,

, 孙 田 之
,

我 , 我理
,

南东其亩
”

《诗经
·

小雅
·

绵 》记 暇古公 父 率周族迁 至峡下定居
, “ 道 乃 , 通 理

,

遭 宜通 亩
,

自西祖东
”

咭 这种土地利用方式
,

第一 步是将丛 生于 田 中的树木伐之 在用石 界 为主 要砍伐工 共 时
,

要伐树获必

须投入 大 劳力先剥除树皮使其枯死 第二 步是平整地面
,

硫解土城
,

使之成为可用的田 地 并采取

水淹火烧杂草腐木的办法
,

以增加土镶肥 力 第三 步是修整沟渔
,

有 将吠亩 这 一 连串的工 作
,

属
于 垦脾 田地 的过程 张政 攘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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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期 冯涛
、

兰虹 商周秦汉 时期农地产权的演进

再轻易放弃 已垦土地
,

从 而产生 了界定土地产权 的强烈需求 然 而在工 具简

陋
、

环境险恶复杂的定居农业初期
,

土地的开发
、

修整与保护并非单个个人

或家庭所能进行
,

必须全 氏族集体行动

首先是集体保护土地所有权
、

经 营权和 收益权的需求
。

由于这 一 气候 宜

人
、

肥 沃而又 广漠无垠 的平原 既适宜放牧
、

饲养牧畜又适 宜栽种粮食
,

农牧

的不 同形成 了华族和戎族的区别和矛盾
。

农业文 明导致 了人 口 迅速增长
,

在

人 口 压 力下
,

西周前后 的农耕诸族一 方面通过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来扩大资

源墓础 一 方面利用农业文 明支撑的人 口 数量所形成的军奉优势
,

向游牧戎

族的居住地扩张
,

占领其适宜农耕的地 区
,

而处于劣势的戎族就只 能退居条

件较差的 山区或沼泽地带
。

因此
,

农耕 民族的定居地
“

井 邑
” ,

是杂处在夷

狄部落中的 终有周 一 代
,

始终未能改变华夷杂处的局面 ” 这 些戎狄到 了

春秋时期依然 以游牧为生
, “ 由于适 宜农耕的地 区往往也适 宜畜牧

,

而丛林

沼泽 山地 即使经 营牧业绩效也是不佳
,

因此游牧的夷狄 时时都伺机想夺回原

本属于他们的肥 沃土地
,

因此定居农业有很强的保护藉求 但在 当时生产

力水平 的限制下
,

再加 上定居农业 点的分散
,

以及 蛮夷戎狄 游牧 民族 的阻

隔
,

当时交通及 通讯 设施又不发达
,

各井 邑间甚至 连固定的道路也 没有 傅

筑夫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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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因此西周 时期名义 上 的国家难 以对定居农业提供规

模保护
,

而单个农户也无 力承担保护职 能 另外
,

保护具有公 共产 品特征
,

由于搭便车行为和 外部性问题
,

更有效的保护要求集体行动 因此
,

在西周

时期对定居农业 点井 邑的土地所有权
、

经 营权和收益权 的保护需要井 邑内全

体成员集体行动

其次
,

定居农业对水利设施 的需求也要求井 邑内全体成员的集体行 动 周

人主要活动地区是河洛
、

河济
、

河 渭等三 大流域
,

也就是黄河 中下游地 区
,

因

为该 区域土壤肥沃疏松
,

使用简陋的木石 工 具就 能垦耕 但黄河 流域在上古

时期分布着众多数泽 沮 和
,

如遇 大雨 田 地易积水
,

排水不 畅将导致土壤盐碱

化
,

为 了清除水患提高土地产 出就必须在井 邑土地 上整体修筑沟池 在 《诗

经 》中 《大雅
·

韩奕 》
、

《秦风
·

兼菠 》
、

《魏风
·

汾沮 和 》
、

《郑风
·

山有

扶苏》诸篇均述及水患的频繁和 沟恤 的治理
,

这 些文献证 明了沟恤体系与井

田 制的紧密联系 沟恤 的维修与兴建不是使用木石 工 具 的单个农户所能承担

的
,

而且如果不顺土地 的脉理 修整 沟池
,

水的灌注 就不 能流畅 为 了使水的

排灌适合地势和水势
,

就必须对全 井 邑沟池 的开凿和 田 亩 的开垦有统一 的安

在顾栋高 《赛秋大事表 》的 《列国 爵姓及存灭表 》中载国名
,

其中约有一 半为蛮荆戎狄 河北

真定 中山之境有鲜皮
、

肥
、

鼓 国
,

河东之境有赤狄
、

甲氏
、

留吁
、

璐国等 齐东有莱
、

牟
、

介
、

首
,

洛
阳为当时的王坡

,

竟也有扬拒
、

泉皋
、

蛮氏
、

陆浑
、

伊雄之戎 可见立到春杖时期当时的农业定居点
仍然 是 杂处在变夹戎狄之 中

《左传 》称
“后筱封殖天 下

,

今戎制之
,

不亦难乎 户 杜注 云 “ 后很修封二 殖 五 谷
,

今 戎得

之
,

唯以畜收
”

如 《郑笺 》所云 “
严允之 来俊

” ,

《竹书纪年 》暇有戎人 灭 姜侯之 邑
,

《秦本纪 》曰 “周进犬戎

难 东徙洛阳 ”

等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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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页 但作为经济理性人
,

单个农户以邻为壑的行为很

容易引起农户之 间的纠纷
,

导致整个井邑排灌系统的混乱
,

而要协调这些矛

盾 的交易费用很高 经过多次利 益博弈
,

井 邑农民开始意识 到集体规划和共

同进行水利设施的兴修
,

是 节省 交易费用 的制度选择
。

第三
,

劳动工 具 的简陋也导致 了对集体协作劳动的需求
。

中国西周时期

的农民在井 田制下是怎样耕作的呢 许多学者从
“

公 田
” 、 “

私 田 ”

两种不 同

性质的耕地推断出西周农民在井 田 中的劳动类似于西 欧封建庄 园制
,

即每个

农民获得一 份私人份地耕种
,

但 同时又 到领主 公 田 中去服 劳役地 租 笔者 以

为这种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《诗经
·

小雅
·

大 田 》里说
“

雨 我公 田
,

遂及

我私
” ,

私 田 是
“

我
”

的私 田
,

为什 么公 田 也是
“

我
”

的公 田 呢 根据考古发

现
,

西 周 时期的主要农具依然是木石 农具
,

如木来
、

木招
、

石铲等 尽管也发

现 了少 青铜农具
,

但 比重很小
,

不 占主导地位 原 因是青铜 昂贵
,

首先

要用来制造兵器
、

礼器等 笔者 以为
,

西 周 时期农民只 能使用简陋的木石 农

具决定 了农民不可能单独耕种
,

只 能集体协作劳动
。

史籍 中也有许多关于集

体劳动的记 载
,

如 《诗
·

周颂
·

嘻喀 》中的
“

亦服尔耕
,

十千维祸
”

等 当然

这种集体劳动只 限于公 田
,

而在私 田 中农民则 自己耕作
,

收获物除了给井 邑

领主交纳一 定贡物外都归农 民 自己所有
,

这 些笔者都是赞成的 但存在的问

题是
,

既然来招时代就是祸耕时代
,

劳动工 具 的简陋决定 了农民在公 田 中集

体协作劳动的必要性
,

那 么农民又 怎 么可能在私 田 中独 自耕作 呢 所 以
,

笔

者 以为西周 时期的私 田 与西 欧封建领主制 时期农民的私人份地是有本质区别

的 中国西周初 期农民的私 田 应该不是主要 生产粮食作物
,

而是只 种瓜菜等

简便不 需合作即可单独生产 的农副产 品
,

而公 田 则是 生产粮食作物 的耕地
,

在这种耕作 中
,

由于木石 农具简陋
,

集体协作是必要 的 因此
,

公 田 劳动是
“

十千维祸
” ,

场面壮观 这 说明公 田 并非是领主 自留土地
,

而是全井 邑生产

粮食的共耕地 因此 《诗经
·

小雅
·

大 田 》中说
“

雨 我公 田
,

遂及我私
” ,

将公 田 也称之 为
“

我
”

的公 田
,

这种共耕制度才是符合 当时生产力状况的 而

且 《诗经
·

小雅
·

大 田 》中又述及
“

大 田 既稼
,

既种 既成
,

既备乃事
”

将公

田 称之 为大 田
,

则私 田应该对应为小 田
,

再加 上在公 田 中集体劳动场面的壮

观
, “

千祸其耘
” , “

十千维藕
” ,

应该说公 田 的规模 比私 田 要大得多 而西

周井 田制更多体现 的是 一种 氏族公社的平均主义原则
,

如果井 邑领主单独 占

有 比其 它氏族成 员大如此多的土地且命令氏族成员为其耕种
,

必然会导致 氏

族成员的强 烈不满 但 《诗经 》中记 载的许多场 面是农民非常高兴地在公 田

中劳动
,

如 《诗经
·

幽风
·

七月 》中
“

同我妇子
,

磕彼南亩
,

田 峡至喜
”

等

如 若名的河南安阳殷桩第七次发拐
,

在一 个害中出土 了 件界物
,

其 中有石 刀 ‘ 件 却没有
一 件青钥界农共 陕西 长安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和墓葬中

,

出土石
、

骨制农共 多件
,

无 一 件青钥

农具 陈文华 第 页 殷墟和张家坡遗址都是商周王城和京都所在地
,

应是当时生产力
最发达地 区

,

却并没有大 使用青钥器农其
,

其 它地 区更可想而 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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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 以为正 因为公 田 中的集体劳动是 生产整个井 邑部落所需的粮食
,

所 以农

民才会高兴地参加 大 田 中的劳动 当然随着劳动工 具 的改良
,

公 田 私 田 的性

质也逐渐 改变
,

到战 国 时期当铁农具逐 渐推广普及后
,

公 田 就可能被平均分

配 成私人份地 由农户单独耕种

在一 般通史中
,

把西周春秋战国这 一历 史时段称之 为封建领主制 时期
,

这 一历 史时段与西 欧封建领主制时期确实有相似之处
,

但并不完全相 同 西

周 的分封建 国
,

实际是 由西 向东的周族
,

统率它所联合的各个部落向东方发

展
,

击败原来分布在广淇 中原 的很稀疏 的殷族及其所联合的部落
,

把 自己的

部 落逐 渐分布展 开于新据 点
,

而对战败的殷 族各部 落所 占有的土地 则采取
“

宅尔宅
,

吹尔田 ”

的方式予以承认
。

《诗经
·

北 山 》所谓
“

普天 之 下
,

莫非

王 土
” ,

其 中的王 有并非指周 天 子 一 人所有
,

而是指整个 氏族共有
,

周 天 子

也并非统辖大一 统的帝国
,

而是松散的各诸侯部落的联盟
。

井 邑土地并非是

归井 邑领主所有
,

而是 归全井邑部落共有 事实上
,

《左传 》昭公 七年 日

“

封获之 内
,

何非君土
”

比
“

普天 之 下
,

莫非王土
”

更真实地反映 了当时的土地

关系 西周 时期的井邑具有 氏族公社的许多特征
,

而井 邑领主则更像 氏族公

杜 中的大首长
,

虽然井 邑农民如果不遵守井 邑规则井 邑领主可 以责罚甚至诛

之
,

但这是 氏族共同体代表集体主义 的一 种严 峻管理
,

而并非是 由于井 邑领

主对于土地 的占有 西周 时期作为名义 上的国家对各诸侯部 落并没有完全统

治 的权力
,

国家岁入 主要靠周天 子 自有领地 的产出
,

国家授土是象征性的
,

而

各级领主 的贡纳也是象征性的 西周 时期国家权力的虚无 致使 当时国家最墓

层 的成员 —农民
,

几 乎都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
,

从 氏族部落的
“

集体公 有
”

到所谓
“
王 有

” “

国有
” ,

这种变化作为最墓层 的农民几 乎没有什 么感觉
,

他们

始终是井 邑土地 的最终所有者和经 营者
。

为 了分析方便
,

笔者仍把这 一 历 史

时段称为封建领主制 时期
,

进行 以上阐述是为 了说 明西周 的井 田 制并非是 一

种 国有产权制度
,

也 非私有
,

而是一 种 以井 邑为单位 的排它性公有产权

之 所 以在西周 时期只建立起 以井 邑为单位 的排它性公有产权 而不对土地

产权进一 步深化
,

一 方面是 因为进一 步明晰土地产权 的成本太大
,

因为在土

地 的保护和水利 的维修 以及 生产耕作等经 济行动中
,

当时的生产条件要求井

邑成员必须集体合作 而且 当时环境条件又是人 口 稀少
,

土地充裕
,

氏族能

占有和 开发多大规模的土地说到底是 由氏族拥有多少劳动力来决定 的
,

在这

种情况下
,

土地 只 能归井 邑成 员共 同所有 另外
,

在刚进入定居农业初期
,

由于 当时的人地 比例
、

劳动工 具状况及耕作方式的限制
,

进 一 步明晰土地产

权的收益也很小 因为进一 步明晰土地产权的收益是可 以减少劳动的监奋成

本
,

但在当时条件约束下
,

劳动监 普并不 困难
,

实行土地全井 邑公 有共耕制

并不会 导致大 范围偷徽行为的发生 因为 当土地相对充裕 时
,

以多投入土地

而节约劳动力为特征 的粗放耕作制度是适合 当时资源要素案斌状况的理 性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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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
,

而粗放耕作主要靠广种薄收获得产出
,

农民付出的劳动往往直接表现在

耕作土地 面积上
,

因此农民如果偷徽
,

其偷徽行为很容易被发现
,

因为耕作

土地面积 的大小是直观 的
。

且 由于未招工 具 的限制
,

决定 了耕作必须合祸共

同完成
, ” 即两人两招相并

,

共掘一 条小沟
,

共起一 个高畦
,

这就要求合祸

的两人体材年力相近才能快慢相齐
,

运作协调
,

因此农民在集体共耕之前要
“

合祸于里 宰治处 合祸者
,

察其体材
,

齐其年力
,

比而选之
,

使能彼此佐助

以祸耕也
, ,

孙治让 《周礼 正 义 》卷 三 十 《里 宰 》
。

里 宰就是井 邑内具体组

织合祸之辜的人
。

这种合祸共耕制加大 了农民偷徽的成本
。

除非合祸的两人

协商共同偷徽
,

否则农民不可能一 个偷徽而让 另一 个勤劳耕作 合藕共耕制

使合拐的双方都成为对方是否勤勉的监督者
,

而合祸要求体材年力相近和 里

宰挑选搭配祸合对象制度
,

使农民难 以 以亲疏来决定合祸对象
,

这就增大 了

两人共同协商偷徽的成本
,

几 乎陷入 了类似 囚徒 困境的局面 在合祸共耕制

下
,

每个农民都可以有两种选择
,

或者勤劳耕作或者与对方协商共同偷徽

但 即使两人协商成功
,

共同偷徽所获取 的闲暇也是有限的
,

因为粗放耕作劳

动绩效很直观地表现在耕作土地面积上
,

如果两人协商偷徽后导致劳动绩效

与别 的拐耕组相差太大
,

则这种 两人合谋偷徽 的行为就很容易被 大家发现
,

从而遭到大 家的那视和责难 因此在土地相对充裕
、

劳动工具 以木石 为主 的

情况下
,

这种 以集体劳动为特征 的井 田 制度是必要而又有效率的
,

不 需要对

这种排它性公有产权进行进一 步明晰 通过对井 田制度绩效的分析
,

笔者也

发现
,

并非是产权制度越明晰就越有效
,

也不是 只有私有产权制度才是最具

经 济效益 产权制度的绩效离开特定的约束条件是无 法 比较的
,

同样的一 种

产权制度在不 同的约束条件下可 以是有效 的也可 以是无效的
,

如果在西周 时

期实行土地私有制
,

必然会 由于 交易费用 的高昂而导致产权制度的无效率

二
、

春秋战国时期的人 口增长导致 了耕作技术与
土地产权制度的互动演进

制度的演进是一 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的均衡 的动态连续过程
,

即随

若制度所赖 以存在的资源要素案斌的改变
,

导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
,

从而使现有制度安排无 法实现稀缺资源 的合理 配置
,

形成 了外部利润
,

同时

也导致 了制度主体 间利益格局 的变动
,

使制度从均衡走 向非均衡 而制度主

体 间重复博弈以重新实现制度主体 间利 益均衡 的过程就是制度在演进 中不 断

进行 自我修正 的过程 在 中国西周前后所形成的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 井 田

辐粉是广泛流行于 西周 以至春杖时代的大 田 耕作 中的协作劳动方式 之 所以要采取 藕拚
,

是 由于 来

招工具的限例
,

来是一 种尖锥式木制农具
,

招虽改成扁平 刃
,

但 刃部较窄
,

由于手推足 脸 ,

入土 比较
容易 但要挖出较大土块很困难

, 只 能实行多人并拚
,

最合适的是体材年力相当的二 人 二 招的并拐
,

能是拐拚 拐拚在西周赛秋时期盛行于垦耕
、

除草
、

播种等各种农事中
,

农田 沟渔的治理 更铭要合辐
而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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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,

在形成之后达到 了制度均衡
,

也体现 出它的制度绩效 但 资源要素案赋

的改变迫使其不断进行内部调整 以维持制度均衡
。

目前学术界对井 田 制 的争

论最关键的问题 就在于是用静态的眼光看待井 田 制
,

而不是用发展 的眼 光看

待它
。

笔者认为不 同的历 史史料反映的正 是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 井 田制 在

资源要 素案赋 改变情况下不 断调整 的一 个动态过程

在西周 以至春秋战 国时期
,

黄河 流域要素案赋 的最大改变是人 口 的迅速

增加
。

‘ 人 口 增长 改变 了土地 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
,

迫使农 民改变耕作技

术
,

原来较粗放的耕作在人 均土地 面积 急剧减少的情况 下 已无 力供养 当时

急剧增加 的人 口 ,

惟一 的办法就是 以更集约的方式来耕作现有土地 以提高土

地产 出
,

这就需要农民在单位面积土地 上投入 更 密集的劳力 春秋战国 时期

铁农具 的逐 渐普遍使用使 深耕成为可能
,

也促 成 了精耕细 作农业技术 的发

展 精耕细作耕作技术要求在单位面积土地上投入 密集的劳动
,

但这种

史念海先生曹经 从多角度分析和考证 了此期的人 口 增长 由城池的兴建考证 此期的人 口 增长 春秋

初年
、

诸侯封国建筑城池是有一 定规格的
,

而 且 数 目也是有限的 据说都城 的城堵不得超过百 摊
一 雄是长 丈

,

高 丈 这是方 里 的城池
,

也是侯伯之 国 的城池 超过这样的规格
,

就是
“ 国 之

害也
” 当时还规定

“大都不过叁国之 一 ”
就是只 能有国都三 分之 一 那样 的大小 以下是中娜只 能

有 国都五分之 一
,

小都只 能有国都九分之 一 《左传 》隐公 元年 晋 国 的都城在绛 今 山西 省具城
县

,

晋故公为他的太子 申生另外建立 一 个 曲沃城
,

他的 臣子就说 太子不 能继承侯位 了
,

因为给他

分建都械
,

已经到 了极点
,

怎 么还 能再作诸侯 《左传 》阂公 元年 可见建立城池是不容易的 因

为人 口 也不多
,

没有建立械池的必 要 可是到 了春秋后 期
,

械池建立就 不断增多
,

许多诸候封国都建
立 了靳的城池 会国是一 个弱 国

,

可是也修筑 了二 十 四个城 其 中修理 旧 找仅一 处
,

余下 的都是新
筑 奋国如此

,

其它诸侯封国的情况是可以想见 的
,

也证 明了此期的人 口 增长 从列国之 间荒地弃地
的消失也可考证 出此期的人 口 增长 由于人 口 不 断有所增加

,

诸侯封国之 间距 离缩短
,

容易发生事
故 在春秋前期时

,

人 口 尚非很 多
,

诸侯封国的边境
,

往住很 少有人居住
,

甚至成为无 人地区 为 了

方便使人来住
,

必须在近边的道路上植树
,

以作为识 途的标志
,

还得派遗人 员在边境上张望
,

等侯便
人的光临 陈国 没有办到这 些事项

,

受到周王使者单襄公 的批评 单襄公 因此还 断定 陈侯将会遇到
很大倒霉的事情

,

甚至会要亡 国 《国语
·

周语 中》 陈国 的都城就在现在淮阳县
,

在 当时还 算是
中原之地

,

在 中原地区还有这样荒凉的所在
,

可见春秋初期人 口 的稀 少 但到 了春秋后 期
,

就 已显 出
不 同

,

宋郑之 问曾有赚地
,

后来郑国在这块 除地兴建 了城 池
,

就 引起宋郑两 国 间的争执 在宋郑 两国

为了这块睐地发生争执之 前
,

齐 国 曾经 兴 兵攻伐晋 国 的夹仪 在今 山东省聊坡县 西 南
,

在冠 氏 今
河 北省馆陶县 被 晋 国打致

,

损失 了兵车 。乘 这 中问还 赖卫 国 的帮助
,

不 至 招 受更 大 的损失 齐
国为答谢 卫 国

,

以棍
、

妮
、

杏 三 邑为谢仪 《左传 》定公 九年 三 邑之地仅知其在济水西
,

而未得
悉其具体所在

,

当是近于 卫 国 的边 邑
,

故齐 国能以之 创让于卫 国 齐国在送给卫 国 的书信上明确写 出
这 些地方共有 个杜 每社 以 家计算

,

总共有 家 《左传 》哀公 十五年 可见边 小

邑人 口 已经不是很 少 了 由战国时期都会的繁荣也可 以看到人 口 的增多 战国 七雄 中 魏国最处于 中
原 苏秦说魏王 ,

, 经指出 魏 国地方千里
,

地方虽小
,

到处都是庐 田房舍
,

甚至都没有很多的收牛
收马的地方 当地人们之 众

,

车马之 多
,

白天 黑夜都没有间歇的时侯
,

真是仿佛三 军之众
, 正 在开搜

行进 《战国策 》卷二 二 《魏策一 苏秦为赵 合从说魏王 章 》 很 显然这是一 个人 口 祠 密的地 区

苏秦说魏王 的时候
,

鸿沟 已经开凿成功
,

鸿沟经过的地 区 比较 富庶
,

人 口 众多乃 是必 然 的现象 和 魏

国相仿佛的应该数到齐国 孟子说齐宣王
,

也称赞齐国之 内
,

鸡鸣狗吠相 闻
,

而 达于 四境 《孟子
·

公孙丑 上 》 齐国土地相 当畜庶
,

所 以人 口 也很 繁多 齐国人 多
,

它的 国都临淄 今 山东淄 博市临
消坡 更是特甚 据 苏秦所说

,

临淄械 中 万 户 下户 男子
,

三 七二 十一 万
,

不侍发于远县
,

就是
临浦城 中

,

就可 以征集到 万军队 因为人多
,

所以 “ 临淄之途
,

车毅击
,

人肩摩
,

连任成帷
,

举袄
成幕

,

挥汗成雨 ” 《战国策 》卷八 《齐策一 苏秦为赵 合从说齐宜王 章 》 苏秦是策土
,

所官不免
有夸张处

,

但他所说的临淄坡 中的户数
,

应该不 至于过分悬殊 因为他是对若齐王 说话 齐王 对国娜
的情况不能说毫无所知

,

就听若苏秦的信 口 开河 苏秦甘经遥历七国的都城
,

他对其他的娜城没有什
么称道

,

可知所说的临淄械 中的情况
,

并不 是度语

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文傲都提到铁农具
,

如 《吕 氏春秋
·

任地 》中
“
其博八 寸

,

以成 田 咧 也
”

博就

是木招安上 了铁制刃部
, 一 个人就可翻起一 大块泥

,

不仅可 以深耕
, 而 且 也不须 两人相并辐耕 了

玲 如西周 时期在整地播种过程 中 虽然有耕有粗 ,

但 较粗放
,

到春秋战国 时期
,

鱿要求深拚
、

熟粗
、

易褥 如 《国语
·

齐语 》 “深拚而疾 粗 ” 《林非子
·

外储说左上 》 “

耕者且深
,

褥者熟耘 ”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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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集的劳动投入往往不太容易直观地显示
,

而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使祸耕方式

逐 渐淘汰
,

这样更降低 了农民在大 田 中集体劳动偷徽的成本
,

同时监督成本

反 而增大
,

因为监督者很难从直观 上判断农民在劳动中是否 密集地投入 了劳

力
,

因此监奋者就很难让偷徽者为 自己的偷徽行为付 费
。

作为经 济理性人
,

当农民意识 到 自己偷徽也可 以获得和勤劳者一 样多的经 济收益时
,

集体劳动

中的偷徽行为就会普遍化 但个人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
,

当偷懒行为普

遮化之后
,

精耕细作的耕作技术就不可 能实施
,

实际上仍采用的是劳动力耗

费少的粗放耕作
,

而粗放耕作无法提 高土地产出率
,

人 口 增长又使消费需求

膨胀
,

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导致经 济的衰退并最终导致公 田 中的集体劳动制度

解体

由于井 邑领主利 益与农 民利益的相 互 依存关系
,

井 邑领主不 可 能在整

个井邑经济长期衰退的情况下实现其 自身利益最大化
,

因此
,

领主有动力对

井邑内公 田 的使用 办法进行调整 为 了调 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以增加土地产

出
,

井邑领主将公 田 中的大部分土地分配给农民作为私人份地
,

让农民独 自

耕种
,

但每年都要根据人 口 的增减和土地肥瘩的改变来调整土地
,

这实际上

是仍在贯彻 氏族公社的平均主义原则
。

如 《孟子
·

滕文公 上 》记 载的
“

中一

区为公 田
,

余八 区为私 田 ” ,

此处 的公 田指的是土地公 有公 用
,

而私 田指的

是土地公有私耕 但此时的
“

私 田 ”

仍是属于排它性公有产权
,

因为农民只有

土地短期的使用权和收益权
,

为 了体现土地 的全井 邑成员集体 占有的性质
,

土地必须在井 邑内随人 口 增减年年调整 相对于大 田 中的集体劳动
,

农民获

得私人份地后劳动积极性提 高 了
。

由于农 民可 以获取其努力的边际报酬率的

所得份额
,

此时农民不 需监督就会勤劳耕作
。

《吕氏春秋
·

审分 》就指出
“

就

以众地者
,

公作则迟
,

有所匿其力也 分地则速
,

无 所匿迟 也
”

但 由于要按

严格的平均主义原则均分土地
,

土地必须在井邑内经 常调整
,

农民所获得的

只是该土地短期的使用权与收益权
,

此时农民的勤劳耕作作为理性选择主要

是放在用地方面
,

即怎样使土地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尽 可能多的产 出
,

而在养

地方面
,

由于精细 的养地技术需要 占用许 多劳力资金
,

甚至还要使短期利益

受损
,

比如要种植绿肥就要少种植经济作物
,

要施用有机肥就要耗时耗力积

肥 育肥等 而养地的收益是 个长期效益
,

不 能在短期内收回
,

且养地技术要

求养地的连续性一 日不可偏度 由于农民对土地 的使用权与收益权没有长 久

预期
,

此 时作为经 济理 性人
,

农 民经过成本收益核算后所选择的行为是 重用

地
,

轻养地
,

甚至是只 用地
,

不养地
,

用掠夺土坡肥力作为增产的惟一途径

谓
“
疾桩 ” ,

挽是要求在拚摇后迅速及 时地碎土硬种 所谓 “
熟粗 ” ,

挽是 细 致地碎土
,

均匀地扭种
,

同时还包括间苗
、

培土
、

除草等内容
“
疾 粗 ”

和
“
熟粗 ”

是从早期粗放拚作 向以拼耙捞为中心 的早

地精粉细作技术体系过渡的 要环 节之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还 出现 了在拚作时要 因时因地耕作的要

求
,

如要求因地势高低定价地措施
,

因土质不 同定拼作先后
,

因土集水分含 多寡定拚地时宜 《吕

氏赛秋
·

任地 》又提出 了土城麟作五 大原则 这 一 切都使耕作不 能再是机械地进行
,

而必须充分发挥
粉作者的主观 能动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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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必然会导致土坡肥力下降
,

土地报酬递减 暂时的高产可能带来的是持续

连年的减产低产
。

土地严 重的报酬递减必然导致土地肥力的衰竭 以致土地无

法耕作而成为荒地
。

没有完善的养地措施就不 能称之 为精耕细作
,

就不 可能

实现高产和稳产的有机结合 人 口 增长要求提高土地产 出率
,

公 田 分为私人

份地后在初 期确实满足 了人 口 增长所引发的消费需求的膨胀
,

但初 期的高产

之 后 由于养地技术的荒废
,

土地报酬递减导致普追的减产低产
,

社会总供给

无 法满足社会 总需求
,

此时饥荒战争瘟疫 四处横行
。

战国期间确实是个战乱

流离的年代
,

许多史学论著把饥荒战争等认为是井 田制度崩清的原 因
,

笔者

以为真正 的原 因是 由于土地产权制度没有保障农民对土地长期的使用权与收

益权
,

使农民没有养地的激励从 而导致土壤肥力的普追下降
,

土地报酬递减

使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 间出现尖锐矛盾
,

一 切现象都是 由此原 因引发的
,

饥荒战争只是 一 种结果而不是原 因
。

以上分析解释 了春秋战 国 时期的人 口 增长如何改变了劳动力与土地 的相

对价格
,

从 而导致 了对耕作技术创新的需求
,

而投入越来越 密集的劳动力
、

以精细 的养地措施为墓础 的精耕细 作耕作技术又需要有效的产权制度保护
,

使其 密集投入 的收益有个稳定的预 期
。

因此
,

笔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 口

增长导致 了对土地产权制度进一 步深化 的需求
。

三
、

国家权力的介入是战国秦汉时期农地
私有产权制度确立的必要保障

春秋战 国时期的人 口 增长导致 了对土地产权进一 步深化 的强烈需求 但

在春秋至 战国初年
,

土地私有产权界定的高昂成本限制 了土地产权的进一 步

深化 尽 管铁器 的发明 已使 农 民可 以采取 个体 家庭独立耕种 的形 式
,

然 而在

土地垦辟
、

军事保护
、

水利兴修等方面依然要求井 邑成员的集体合作 首先

是土地 的垦辟
,

虽然春秋时期就有 了铁器
,

但 主要为块炼铁
,

即生毛铁
,

这

种铁 比较软
,

不适 宜砍伐树木
,

因此土地 的垦辟依然需要全 井 邑成员合力进

行 而军事保护 的公 共产 品特性和水利维修统一布局 的需要
,

使单个家庭 无

法承担这 些职 能
,

而这 些都是土地价值很 重要 的组成部分
,

人们无法准确计

在土地 的垦辟
、

维修与保护等集体行动中
,

每个人确切投入 的劳动 是多

少
,

那 么界定某块土地 的私人 归属就难 以保证 公平
,

必然 引起争执与不满
,

有损井 邑成员间的团结
。

因此土地 只 能归井 邑全体成员共用拥有 既要体现

土地全井邑共有
,

又 要满足 因人 口 增长导致的对技术与制度变迁的需求
,

只

能是按人 口 平均分配土地
。

但人 口 的增减随时改变着这种
“

平均
”

状态
,

要维

持这种平 均就必须随人 口 增减对土地经 常进行调整 但这种调 整又使 农民不

能拥有土地长期的使 用权和 收益权
,

从 而 导致 了土地 的用养矛盾
,

产 生 了土

地产权进 一 步深化 的需求 然而 进一 步明晰土地产权的高昂成本却制 约 了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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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的深化
,

这种制度的需求与供给之 间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就表现为西周春

秋战国时期井 田制内容的一 再变动
。

最初是集体共耕
,

如 卜辞
“

王 大令众

人 日 扁 田
” ,

《说文 》
“

病
,

同力也
” 。

然后是将公 田 分 出私人份地
,

一年

一调整
,

如 《大戴礼
·

夏小 正 》
“ 正 月

,

农率均 田 ” 。

然后是几年一 次
,

时

间由短 至长地定期轮换
,

重新分配
,

如
“ 三 年一 换土 易居

,

财均力平 ,’《春秋

公 羊传何 氏解话 》卷

但 战国中后期
,

自然环境和资源案赋的改变进一 步增大 了土地私有产权

界定的收益
,

同时又创造 了国家介入 经济活动的条件
。

国家保护产权的规模

经济降低 了私有产权界定的成本
,

从 而促使 了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 向私有产

权的最终转化

战国时期资源要素案赋的最大 改变依然是人 口 增长 战国时期的人 口 增

长不仅导致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
,

同时引起 了人们所生存的 自然环境景

观 的改变 首先是定居 点的逐 渐 密集和整个黄河流域农本文 明的形成 在西

周初年
,

华夏农耕 区还仅是呈 点状发育
,

各农业定居 点井 邑之 问相 隔遥 远
,

其 间分 隔着 当时生产技术还 难 以开发的大量丛林沼 泽 山地
,

各个井 邑要独

立面对退居丛林 山地 的夷狄 以及野兽 的侵袭
,

因此必须共 同团结 以求军卒保

护 直到春秋时期
,

黄河 流域还是华戎杂处
,

农牧交错
,

万 国林立 即使是

东周 的锥 邑附近仍有陆浑之 戎
、

茅戎
、

蛮 氏等部落 而人 口 增长 一 方面促使

了农耕华夏族耕作技术与制度 的变迁
,

同时也导致 了农耕华夏族与游牧戎族

对土地的激 烈争夺 农耕文 明所支撑的人 口 数量比之 游牧戎族的部落占绝对

优势
,

使农耕华夏族 的军事力量比戎族 占优势
,

因此华夏农耕 区逐渐 以点状

方式渗透和扩张并 向面状发展 春秋时期的茸王 攘夷
,

就是农业地域不 断拓

展 的过程
,

也是农耕人 口 急剧增加 的过程
。

华族与非华族
,

也就是农耕 民族

与游牧民族之 间对于土地 的争夺
,

虽然从总趋势来说是农耕华夏族 占优势
,

但也存在着阶段性 劣势
,

有时甚至到 了
“

南夷与北狄 交侵
,

中国不 绝如线
”

的

地步 《春秋公 羊传 》傅公 四年
。

这种激 烈的战争进一 步刺激 了华夏族人 口

的扩张
,

整个春秋战 国时期
,

黄河流域人 口 地理 分布最大变化就是农耕华夏

族人 口 越来越多
,

游牧民族 戎族 人 口越来越少 华夏族与戎族人 口 数 的

增减
,

意味若农耕 面积 的扩大和游牧面积 的缩小 到 了战国末期
,

原有的戎

族有的在华戎之 争 中被华夏族消灭
,

有 的则在战争中被 同化也成为华夏族的

一 员
,

有 的则被迫 向北迁移
,

越过横 山
、

阴 山
。

因为横 山
、

阴 山以北就不再

适 宜农耕
,

只 能游牧
,

华夏族不会再越北扩张 此时
,

黄河流域农本文 明逐

渐形成
,

各农业定居 点井 邑四 周
,

再不是西周初年与虎豹犀象为伴
、

与游牧

爽狄为邻的荒凉景象 如按孟子所说
,

齐国稠 密的人 口 ,

使 当地相邻的村落

井邑 可以相互 听见鸡鸣狗吠的声音
,

且这种景况 由内地可 以达到 四境 《孟

子
·

公孙丑 上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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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游牧民族被迫迁往农牧分界线以北之后
,

华夏农耕族与游牧 民族的

对峙就变为整体的大规模军事对峙
,

这种农耕 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规模越

来越大
,

从西 汉 时期与匈奴的战争可见 一 斑 边关的重要和军事规模 的扩大

导致了对军队专业化 的需求
。

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依靠原来的小 团体军事

保护规模是不行的
,

必须 以国家的力量集全 国精锐在 国界
。

因为华夏农耕人

口 增长导致对土地扩展 以及土地私有产权保护的需求
,

而华戎之 间的国界往

往是华夏族可 以据 以防守的险要之地
,

如阴 山
、

横 山 如果不集全 国之精锐守

住这 一 险要之地
,

即军李要塞
,

则游牧 民族就能轻易地牧马于农耕地 区
,

抢

劫杀掠
,

使定居农业及土地私有产权受到严 重损害 一 块随时可 能被游牧 民

族洗掠的土地
,

谁会愿意投入 大量人力资本经 营呢 所 以史念海先生精辟地

指出
“

阴 山的险要是保护农耕文 明的重要屏障
, ,

史念海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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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
,

维持一 支驻扎边界 的常规军成本是较大 的
,

但 比起所

获得的 巨大收益
,

这种在边界驻军的制度是有绩效的

春秋战国时期的人 口 增长不仅导致 了黄河流域农本文 明的形成
,

同时人

口 增长 与农耕 区域的扩大又 改变了黄河 流域的其它 自然景观 由于 战国时期

已经掌握 了生铁柔化处理技术
,

此时的铁器 已经 从最初 的生毛铁到 白 口 铁再

到可锻铸 的熟铁 铁器越来越锋利坚 固
,

而人 口 增长又 急需扩大耕地 因此

原来不适宜农耕的丛林地带也 能够被 垦辟出来
。

农耕区域向丛林扩张导致黄

河流域森林植被 的大面积减少 黄土肥沃疏松本是适 宜农耕的
,

但如果 没有

森林的屏障和植被的固着
,

其疏松 的特性使其很容易在雨季随水流冲刷进黄

河 黄河夹杂的泥 沙多
,

就容易决 口 改道 黄河 决 口 改道
,

它所夹杂的泥 沙

必随泛滥 的洪水漫流各地 黄河流域直至 西周初年还 分布着众多蔽泽沮 和
,

所 以各井 邑才需建井 田 修沟泣 以利排灌
,

可是随着公 元前 年黄 河 第一 次

决 口 开始
,

泛滥 的洪水挟杂若大量的泥 沙冲入这 些大小湖泊
,

使 湖泊逐 渐埋

塞 而且这 些湖泊湮塞的速度还是很快的
,

到战 国 中期黄河 流域那种大小 湖

泊星罗棋布 的样子 已经 大大 改观 史念海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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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使河决更为频繁地发生
,

因为这 些湖泊在雨季对于黄河还 有分 流作用 黄

河决 口 改道泛滥艾延 的范围很广
,

如有史记 载的黄河 第一 次决 口 公元 前

年 泛滥艾延 的地 区涉及今河南
、

河北
、

山东等地 史念海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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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决的频繁发生和 灾害 区域的扩大
,

导致 了对大型水利工 程建设 的需求

综上所述
,

军事规模的扩大和黄河 改道后水利工 程 规模 的扩大必须 由国

家介入才能发挥应有的效率
,

从 而产生 了国家替代小 团体提供公共产品服务

的需求
,

而熟铁锻铸技术的发明又使这种供给成为可能 长剑
、

长矛
、

大刀
、

铁找
、

铁斧
、

勾镶等兵器纷纷运 用
,

军事技术 的改进使 军事规模扩大成为可

能 铁器运 用 于水利建设
,

也使 国家兴修大 型水利工 程 成为可能
,

国 家在供

给军事保护与水利工程方面所体现 的规模经 济大大降低 了进一 步界定土地 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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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产权的成本 由于农耕区域的扩大 以及华夏民族的形成
,

原来的氏族部落

的凝聚力减弱
,

一 些 氏族内部的传统规范在人 口 增长
、

经 济发展过程 中被削

弱了
,

而 国家已经有实力通过正 式的制度安排 比如制定法律 来供给维持秩

序的服务 政府北却匈奴提供的对广大农耕区域的军事保护
,

以及兴修大型

水利对华夏农耕区土地的保护
,

以及铁器 的发明
,

使农户可 以不借助井邑内

其他成员的力 单独地开垦和修整土地
,

从 而使进一 步界定土地所有权的成

本下降 另外
,

由于人 口 增长
,

原来聚族而居 的地 区中适 宜农耕 的土地 已经

十分有限
,

许多农户就离开族居地寻求适 宜农耕的土地进行开发
,

农户游离

于 氏族之外使原有以血 缘
、

亲缘为纽带所维系的传统习俗不再具有约束力

农户的土地产权保护只 能 以地缘为区划
,

此时
,

中央集权制政府施行郡县管

理
,

保护农户的土地产权比氏族部落或社区集团具有比较优势 ‘”但 国家这

种保护不是免费的
,

农户通过 向中央集权制政府纳税来换取他们所获得的保

护 由于 田税是 中央集权制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
,

所 以国家有动力为保证 岁

入 而为土地私有产权提供保护
。

当然
,

由于此时是在市场化程度不高且又人 多地少
、

人地关系紧张的情

况下要求保障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与收益权
,

因此对土地私有产权的需

求实际上体现 的是一 种对小土地私有产权的需求 因为小土地私有产权是所

有权
、

经 营权
、

收益权相统一
,

因此能满足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长期德定

由于在市场化程度不 高的情况下 只 有小土地私有产权才能保证 农民对土地的

长期使用权与收益权
,

才能保障以密集投入 劳动力为特征
、

以养地技术为

墓础
、

以用养结合为核心 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 的推广与普及
,

才能扭转土地

的报酬递减并实现土地报酬递增
,

德定提高土地产出率
,

从 而增加社会总供

给
,

解决 因人 口 增长导致 的社会 总供给与总需求之 间的尖锐矛盾
,

并推动经

济 的持续增长 因此
,

历朝历代 以保护小土地 私有产权为 目的的打击大土地

私有产权 的种种行动
,

如抑豪强等
,

被历朝历代 的各种史书视为
“

明君
” “

清

官
”

的德政
,

给 以很高评价 大量史料也表明
,

地主 占有的土地越多
,

土地兼

并越严 重
,

社会经 济就越走 向衰退
,

随之 而起的往往是连年的饥荒
、

战争
,

” 详细 内容参见冯涛
、

兰虹 《中国封建领主制度起浑与演进的制度经 济分析 》
,

《福建论坛 》杜科版

年第 期
’ 有的学者提 出

,

长期租佃制和永佃制也可以充服土地用养的矛后 但 在 中国历 史上
,

长期租佃例和

永佃制的盛行必 须 以较高的农业 科技水平 和较高的市场化 程度为前提 因为传统农业科技主要有两
项功能

,

一是提高农作物产
,

二 是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一 部传统农业科技发展 史
,

在某种程度上鱿
是一 部防灾抗灾史 在战 国秦汉 时期 虽然从横 向比较中日传统农业科技是在世界前列

,

但 从纵 向比

较
,

当时的农业科技抗灾容能力还 是较弱的 农业收成的不称定性
,

使实行定每租制有极大风险 由
于租佃行为是一 种非强迫性的经 济行为

,

租硕定高了佃农不愿租佃
,

定低 了地主利益又 受损
,

风 险成
木的高昂使主佃双方都不瓜接受定撅粗制

,

宁耳选择分租 制 而定饭租制是长期粗佃制和永佃制形
成 的签础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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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集权制政权也就陷入危机 ”但到 了南宋时期
,

随若农业 生产技术的发

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
,

定额租制在租佃制度中所 占比重增加
,

在定租制的

基础 上又形成了长期租佃制和永佃制
,

在一 定程度上缓和 了土地用养之 间的

矛质 另外
,

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使人们投资有 了更多的渠道
,

将土地作为

保险物而非经 营物的投资行为减少
,

因此在市场作用下
,

南宋之 后小土地私

有产权所 占比重反 而上升 所 以
,

南宋而后
,

国家推行
“

不 立 田 制
,

不抑兼

并
” ,

土地私有制开始 向更
“

纯粹
”

的形态发展

在 中国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 向私有产权转变这 一 过程 中
,

资源案赋 的改

变使原有制度结构失衡
,

建立新的产权制度是克服经济危机的有效手段 而

国家之所 以有动力介入并领导组织这 一 产权变革
,

是 因为国家在推动经 济增

长 的同时 自身利益也 日益扩大 土地产权的进一 步深化如果没有国家介入 是

难 以获得实施的
,

而土地产权的深化 又 第一 次确立 了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制政

府的真实地位和权力 正 是 因为土地私有产权的界定也满足 了中央集权制国

家 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需求
,

国家才有动力给予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以积极的扶

持与保护 也就是说
,

在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 向私有产权转化过程 中
,

由于

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新增收益主要是在 中央集权制 国家与个体小农之 间分享

正 是在个人理 性驱动下
,

为 了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
,

战国秦汉 时期的土地产

权制度变革才形成 了中央集权制 国家与个体小农之 间的联盟 这种联盟关系

既保证 了中央集权制国家权力的最大化发挥
,

也使小农经 济形 态得到有效保

护

四
、

春秋战国时期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与
私有产权之间的制度竞争

制度变迁是制度 中的各行为主体 以个人理 性为出发点进行重复博弈的过

程和 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正 是农民出于 自利 目的进行 的行为选 择 如在公 田

劳动中的偷懒怠工
,

才使 统治者认识 到 了制度 的不均衡和潜在外部利 润的

存在 如 《管子
·

乘马篇 》生动地描述 了从共耕公 田到
“

均地分力
”

的转变

共耕公 田 时
,

由于共耕公 田制无 法调 动农 民的劳动积极性
,

因此
“

不 告之 以

时
,

而 民不知 不道之 以事
,

而 民不为
” ,

导致 了
“

地利不 可尽
,

民力不 可惮
”

的结果
,

这 一 结果直接危害到统治者 的利 益 为 了统治者 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

需要
,

只 好调整制度
, “

均地分力
,

使 民知 时也
”

而
“

均地分力
”

之后农 民出

场 在秦汉 时期为 了提解 因人 口 增长和土地兼并所带来的种种杜会危机
,

以及扶持小土地所有者
,

中央

集权制国家除了采取抑康强措施外
,

还将大 国有土地授给农民 如汉 高祖时井何 曾建议 允许百姓
解种上林苑 中的荒地 《汉 书补注 》 从公 元 前 。年到公 元 年

,

《汉 书 》中一 共记 找 了 次
搜地活动 《汉 书补注 》 连续不断地肠授材苑和其 它保 留地 以及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

、

使得汉 朝
廷 耗尽 了 自有土地资浑 因为土地一 经 授受就 归农民私人所有 许悼云
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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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因 而 不

得不 要求皇亲国戚和 高官显贵们放弃 自己保有的土地 这 些都是 西 汉 王 朝为解 决人 口 增长 带来的救
食供应不足 问月 所做 出的努力



经 济 学 季 刊 第 卷

于个人理性做 出了行为选择
“

夜寝早起
,

父子兄弟不忘其功
,

为而不倦
,

民不惮劳苦
”

农民在均地分力后 的辛勤劳作不仅使 自己的收益增加
,

也使

统治者的收益增加 正 是农民在不 同制度限制下所做 出的不 同行为选择给 了

统治者以信息
,

使统治者能在与农民之 间的重复博弈过程 中修正 自己对各种

制度实施后可能获得收益的判断
,

并以此信息来选择能使 自己收益最大化 的

行为 因此
,

笔者认为
,

春秋战国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就是统治者与农

民之 间在不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过程

但并不是人们意识 到潜在外部利润 的存在就可 以导致制度变迁顺利进

行 制度变迁是个寻找新的利益边界的过程
,

认识 到制度不 均衡所带来的潜

在外部利润固然重要
,

而怎样 以最低成本将这种潜在外部利润内部化则更为

关键 在春秋战国 时期
,

土地产权制度变革最彻底 的是秦国
,

正 是 由于商鞍

变法 的彻底性才使秦从 一 个原本相对落后 的小 国迅速强大起来
,

并最终一 统

中原
,

充分显示 了土地私有产权在与排它性公有产权制度竞争中的优越性
,

也显示 了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
、

国家兴衰中的重要作用
。

令人深 思的是 最

先认识 到制度不均衡 所导致潜在外部利润存在的并不是秦国而是 关东诸 国
,

为什 么最终却是秦国成 了这场制度竞争的底家呢

从古籍 中看
,

早在公 元前 年齐 国的管仲就 已经认识 到
“

均地分力
”

的

好处
,

进行土地制度改革
,

实行
“

相地而衰征叹《国语
·

齐语 》
,

公 元前

年晋国也进行土地 变革
, “

作爱田 ,’《国语
·

晋语 》
,

而鲁国在公 元前

年实施
“

初 税亩 ,’《左传 》宣公 年
,

开始按亩收税
,

实际上是承认 了广大

农 民在井 田 之 外的荒地上私 自开垦农 田 即古籍 中另一 种含义 的
“

私 田 ”

的

合法性
,

从 此农民获得 了摆脱 氏族限制
、

独立开垦农田 的权利 公 元前

年楚国实行
“

量入修赋 ,’《左传 》襄公 年
,

即打破 旧 的 田制框架
,

使 占土

地多的富人多纳军赋
,

承认 了土地 占有的不平均现状 公 元前 年郑国子

产进行 改革
,

使
“ 田 有封池

, ,

《左传 》襄公 年
,

就是按现存土地 占有状

况
,

重立祖 界

而笔者 以为在关东诸 国变法 中对土地产权制度变革收益感悟最深 的应是

魏 国李怪
,

他指 出
,

在 百 里见方 的范围内
,

有 万 顷土地
,

除去 山川村落 占

外
,

有 万 亩耕地
。

如果农民
“

治 田 勤谨
” ,

就是采取精耕细 作的耕作

技术
,

每亩可增产粟三 斗 反 之
,

如果 民不 勤
,

即仍采用原来的粗放耕作技

术
,

就会减产 三 斗
,

一进一 出百 里之 内要相差 万 石 《汉 书
·

食货志 》

而要使 民勤
,

就要对个体私有产权进行 国家保护 李怪还对魏 国个体小农的

收支进行 了计算
,

并提 出行
“

尽 地力之教
” ,

施
“

善平泉之 法
” ,

以扶持小土

地所有者 最为重要 的是
,

李惶是 中国历 史上第一 个注 意到私有产权制度保

护与国家法律的完整与权威之 间关系的人
。

李怪所编 的 《法经 》
,

是 中国第

一 部 比较系统地保护私有产权 的法典
。

在秦变法成功的商鞍
,

曾做魏相公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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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 的家 臣
,

商鞍 由魏入 秦
,

帮助秦孝公 实行变法
,

就是带着他对李惶变法 的

理解 以及李怪所撰的这部 《法经 》去的
。

秦国 的秦律就是在这部 《法经 》的

墓础 上扩大而成的 从这方面说
,

可以认为李怪是商鞍变法 的老师
,

但 最终

为什 么是商鞍变法更成功呢

笔者认为
,

客观原 因是关东诸 国 既得利益集 团势力的强大增大 了制度创

新的成本 与西 方国家的封建领主制不 同
,

中国西周 以来建立 的所谓 国家结

构实际上是 一 种 宗族体系
,

井 邑领主实际上是 氏族家长
,

所谓 国家权力实际

上是一 种族权 而 春秋战国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反 映到上层统治阶层就

是族权 与君权的斗争 土地私有产权制度施行后
,

使个体农民游离于 氏族之

外而独立地耕种经 营农 田成为可能
,

人 口 流动导致血 缘与地缘的分离
,

从 而

减弱 了宗族内部的凝聚力
,

宗族内原有 的以血缘
、

地缘为纽带所维系的传统 习

俗对宗族成员不再具有约束力
。

原来 的宗族秩序以及 以此为基础所建构的权

力秩序必然被 改变
,

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建立过程就是原有的宗族体系瓦解

的过程
,

这必然要触动那些依靠宗族力量获得特权 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
,

因此
,

他们必然要阻碍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 由于关东诸 国立 国长 久
,

其宗

法制度早 已成熟
,

宗族权力
、

宗族秩序有很深 的根基
,

因此 当土地产权制度

的变革要动摇 宗法制度时
,

反对的力量很 大
,

从 而加 大 了制度变革的成本

而秦立 国较关东诸 国最 晚
,

是在征 服西 戎的过程 中建 立和发展起来的 其人

口 主要 由三 部分构成 秦本族人
、

西周遗 民和 戎人 立 国不长 与人 口 结构决

定 了其宗族体系
、

宗法制度不 可能像 中原诸 国那样发展 完备和严格
,

许 多政

策方针 因地制 宜
,

一 切便 宜行事
。

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确立的必要条件之 一 就

是必须清除宗族关系对国家权力的束缚
。

而秦国尚不 完备的宗族体 系和 宗族

权力使 商鞍变法 面对的阻力比关东诸 国 的改革者要小

从主观 上说
,

则是 变革者对制度变革的知识 与技术的探索
,

在某种程度

上决定 了制度变迁 时滞的长短 如前述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 向私有产权 的演

进过程
,

就是原有宗族体系的瓦解过程
,

要彻底推行土地私有产权
,

就必须

清除宗族势力对国家权力的束缚
,

打破原来的 国家
、

领主
、

农民之 间的三 重

利益结构
,

建构国家与农 民之 间的新型契约关系
。

也就是说
,

在 当时的条件

限制下
,

中央集权制 国家 的形成是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确立 的必要保障
。

而 关

东诸 国的变革者却对土地私有产权 与宗族体系之 间的不相容性认识 不深 刻
,

因此这 些改革者 既想获得土地产权制度变革的收益
,

又 不想触动原有的宗族

体系
,

极力想在两者之 间找到一 个两全 的办法
,

这必然会影响到变革的彻底

性 而 商鞍在关东诸 国变法之后 才开始实施 变法
,

有条件总结其他诸侯 国 变

法 的得失
,

因此体会到宗族体 系与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之 间的不相容 所 以商

鞍变法一 开始就用
“

严刑峻法
”

一举剥夺 了宗族特权者 的特权
。

主要措施是

第一
,

茸卑爵秩等不再按血统和辈份而 以军功为依据 第二
,

推行郡县制
,
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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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缘关系划分居 民
,

彻底改变聚族群居的传统习惯 第三 ,

强制析产分居
,

消

除聚族群居的社会经济基础 而且商较以法律的形 式把这 些内容分布于众
,

把宗族特权从法律保护中剔除出去 正 是在这 些法律 的保障下
,

秦国的土地

私有产权才能真正 地确立
, “

除井 田
,

民得 买卖
” 。

农民不但获得 了土地的长

期使用权和 收益权
,

还 获得 了土地 自由转让权
。

正 是商鞍变法的彻底性
,

才

使秦国成为这场制度竞争的底家 秦始皇 年
,

使琳首 自实 田
,

标志着在法

律上完成 了全 国范围内的由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 向私有产权的转变

从对春秋战 国时期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竞争过程 的分析 中
,

笔者认为
,

潜在外部利润的存在是制度竞争的前提 在春秋战国时期
,

人 口

增长和环境改变
,

使土地私有产权界定的成本减少而 收益大大增加
,

即土地

私有产权界定 的社会净收益很大 如果仍然实行土地排它性公有产权
,

必然

导致潜在外部利润的存在 此时
,

谁能够更彻底地进行制度变革
,

真正 地保

护土地私有产权
,

谁就能够将潜在的外部利润内部化
,

从而推动经 济增长
。

正 是潜在外部利润的存在导致 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制度竞争 尽 管既得利益集

团的阻扰增大 了制度变革的成本
,

延 长 了制度变革的时滞
。

但 由于制度竞争

的存在
,

在历 史长期
,

既得利益集团并不 能改变制度演进 的墓本方向 因为

当既得利益集 团阻碍制度变革从而导致经 济衰退 时
,

其潜在竟争者就会利用

这 一 机会与其进行制度竞争 这种潜在竞争者 可能存在于 外部
,

也可能存在

于 内部 在春秋战国时期
,

存在于 内部的制度竞争如鲁的三 分公 室
、

晋的三

家分晋
、

齐的 田 氏代齐等 这 些竞争者都是通过推行制度变革在一 定程度上

将外部利润 内部化
,

从 而底得 了民众的支持
。

如晋 国六卿在 自己的领地上
,

废除
“

步百 为亩
”

的井 田 制而代之 以地 税制
,

就是承认农民长期 固定地 占有

特定耕地的合法性 农民在制度 比较 中选择 了六卿
,

于是
“

晋国 归焉
” ,

形成
“ 三 家分晋

”

的局面 外部竞争最典型的是秦与关东诸 国的制度竞争 尽 管六

国 宗族势力的阻扰加 大 了改革的成本
,

延长 了制度变迁 的时滞
,

但也导致其

国力的衰退 而秦国彻底变法使其 国力大增
,

灭六 国 一 统 中原后
,

将土地私

有制与郡县制推行全 国
,

一 举扫荡六 国残存的宗族势力
。

可见 虽有 既得利 益

集团的阻扰
,

但 由于制度竞争的存在
,

仍然使无效率的产权制度被淘汰 当

然这是从 长时期的历史过程看
,

在某些 时段
,

则会 由于 既得利 益集 团的阻扰

和制度变革者对制度变革知识 存量的有限性
,

使潜在外部利润的 出现与实现

潜在利润内部化之 间存在时间问隔
,

这就是诺斯所说的制度 变迁 的时滞 制

度变迁的时滞实际上就是新 旧 制度 的竞争过程
,

而 良好 的竞争环境可 以缩短

制度变迁 的时滞 因为在激 烈竞争的环境下
,

统治者 的危机感十分强烈
,

其

权力
、

声望
、

财富甚至 生命 的维护
,

最终都要依赖于其属 民利 益 财富 的实

现程度
,

因此
,

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
,

一 个理性的统治者有动力建立有效的

产权 制度安排以维持经 济增长



第 期 冯涛
、

兰虹 商周秦汉 时期农地产权的演进

五
、

结 论

通过对中国商周秦汉 时期土地产权制度变迁 的经 济学分析
,

笔者发现该

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是沿着人 口 增长 一 劳动力与土地相对价格变动一 对

提离土地产 出率的耕作技术创新的需求一 对保护技术创新的土地产权制度安

排的需求一 对国家保护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需求
,

一 步步演进的

将这 一 制度变迁过程所显现的逻辑关系与诺斯的制度演进逻辑相对照
,

可 以看到这 一 制度演进过程 一 方面验证 了诺斯的制度演进逻辑
,

一 方面也显

现 出诺斯所忽略的环节 诺斯的逻辑是人 口 增长 一 土地相对价格变动一 对土

地产权制度深化 的需求一 对国家保护土地产权制度的需求 笔者认为诺斯忽

略 了一 个重要环 节
,

就是与要素案赋结构变动和产权结构变动密切相 关的技

术环节 这 一 制度变迁过程 显现 了要 素案赋结构
、

技术与产权结构之 间的密

切相关性 要素案赋结构的变动
,

导致 了稀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
,

导致 了

对合理 配里稀缺资源的技术创新的需求
,

而技术创新必须要获得有效产权的

保护
,

从 而导致 了对保护技术创新的有效产权制度的需求
,

而产权 的界定和

交易必须要得到 国家的保护
,

从 而 导致 了对国家保护产权 的需求 中
’

国 商周

秦汉 时期土地产权制度的演进历 史
,

显现 出 导致经 济增长 的是 要素案赋结

构
、

技术与产权制度的互 动
,

单纯的技术革新如果不符合要 素案赋结构的需

求
、

没有产权制度的激励和保护
,

就不 能导致经济增长
,

单纯 的制度变迁如

果不符合要紊案赋结构的需求且没有技术革新的支撑也不 能导致经 济增长

技术革新决定 了经 济增长 的上限
,

而产权制度的保护决定 了经 济增长 的实际

速度
。

同时
,

在这 一演进的逻辑关系中
,

国家对产权的保护十分 重要
,

没有 国家

权力的介入及 其代理 人 的行为
,

产权就无 法得到有效 的界定
、

保护和实施
,

因此
,

国家权力就构成有效产权安排的一 个必要条件 张曙光
,

第

页 在春秋战 国时期
,

正 是 国家 的介入 才使 土地私有产权 界定成本 降低
,

而 国家之所 以有动力介入并领导组织 实施 了这 一产权变革
,

一 方面是 因为土

地私有产权的界定也满足 了国家 的统治者对于 自身利 益最大化 的要 求 土地

私有产权制度的确 立打破 了原有 的国家
、

领主
、

农 民之 间的 三 重利益结构格

局
,

建构起国家
、

农 民之 间二 重结构的新型契约关系
,

因此土地私有产权制度

的确立使 国家有 了真正 的地位和权力 另一 方面则是 因为制度竞争和潜在竞

争者的存在 根据诺斯的国家理论
,

国家有两方面的 目标
,

它既要使 统治者

的租 金 最大化
,

但 由于潜在竞争者 的存在
,

为 了保持竞争优势以维持其统治

地位
,

又 必须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 以使社会 总产 出最大化 正 是 出于 自身

利益最大化 的 目的
,

国家才给予 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 以积极 的扶持和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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